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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推进城市化的主要目的是实现经济

效益的提高

之所以说推进城市化是有利的，其根本原因

突出体现在城市化进程有利于提高城市、农村两

个方面的经济效益，从而推动国家的经济发展。

城市化在提高农村经济效益方面的优势突

出表现为 ：有利于加速我国由传统农业转变为现

代农业的进程，有利于实现农业的规模化、机械

化、集体化、集约化。这主要体现在，城市化有

利于城市吸收农村富余劳动力，在依赖农业生活

的人口减少了之后，又有利于实行农业集体化 ；

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就有利于实现农业规模化经

营，有利于打破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局面。农业

如果能够实现规模化经营，将有利于实现农业机

械化、专业化，有利于人力（能够使富余的农业

人口从农村解放出来）、物力资源的高效应用。随

着以规模经营为主的农业经营局面的形成，最终

将有利于实现我国农业的高效化。

因此，要想实现农业集体化，就必须在实现农

业集体化的同时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农业中

解放出来的劳动力（或者说未得到充分发挥的农村

人力资源）应当被城市有效吸纳，如此一来，城市

化与农业集体化就成了相辅相成的两个过程。

在推进农业集体化的过程中，可考虑让农民

以土地入股、脱离农村、进入城市生活的方式建

立新型农业合作社（或者给予农民水平较高的土

地承包权出让补偿金，使农民在放弃土地承包权

之后退出农业，以这笔资金获得在城市谋生的手

段），之后即可将农村的土地资源集中起来进行规

模化种植或管理（当然，农业集体化改革主要应

集中在适合农业规模化管理的地区开展，如果某

些农业产业需要较多人力资源且无法实现机械化

规模种植，则应慎行）。如此，农村富余人口就可

以解放出来，农村的宅基地也可以减少并转而再

次成为农田。有学者担心农民失去土地后将引发

农民的生计问题，但是这一问题是可以得到解决

的，应当将农业集体化与城市化结合起来，在农

民失去土地的同时，应当确保他们在城市中获得

工作机会或谋生的资本。

城市化在提高农村的经济效益方面的优势突

出表现为 ：农村富余人口转移进城市之后，人口

的集中能够产生出经济发展的“城市效应”，可

以使城市产生新的价值形态、经济业态、经济规

模，进而在城市中促生出新的经济增长点。

在人口聚集到城市中之后，无业人口一般会

为自己想出新的谋生手段——因为人口达到一定

规模后，需求会增加。需求的增加会刺激新的经

济实体乃至经济业态的出现，由此，通过一项项

这样细小的业态的产生、汇聚，城市的经济便会

繁荣起来。这种现象就是经济发展中的“城市效

应”。人多了，自然人的谋生方式就会多起来，经

济的内涵也就会随之丰富起来。在农村人口向城

市转移的过程中，集中到城市的农民不仅会为谋

生而创造出新的经济业态，农民作为新市民也会

为了谋生而创造出由自己经营的新的商业企业、

城市化与农业集体化可相互促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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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按照世界发达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出的普遍规律，当前，我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两项任务，

一是实现城市化，二是实现农业现代化。而实现农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实现农业集体化。事实上，我国的城

市化与农业集体化这两项工作可以成为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可以将这两项工作结合起来开展。推进这两项工作的主

要目标都是提高经济效益，而小城镇建设如果过热，有可能出现重复建设。在实现城市化的过程中会出现各种各样的

具体问题，但城市化与农业集体化相互配合这一工作方向是正确的，应当稳妥予以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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摊铺等，这样就拉动了城市经济的繁荣。此外，

一部分农村人口集中到城市，不仅可以拉动城市

基础设施需求及住宅需求，而且城市中的工业、

第三产业可以获得充足的劳动力。

当然，在农民进城生活的过程中，必须对农民进

行适当的扶持，如提供就业岗位、技术培训等，不

能以夺取农民的土地为目的，之后对农民不管不顾。

总之，城市化与农业集体化可以相辅相成，

共同提高经济效益，促进经济增长。

二、不应当实行城镇化，而应当实行城市化

当前，中国的一些地区出现了所谓的“鬼

城”，但必须看到的是，“鬼城”均出现在中小城

镇 ；同样是大规模开发房地产，小城镇的楼市去

库存的难度明显要高于大城市 ；城市越大，楼市

去库存的压力就越小，因为购楼的需求大。这些

都从一个侧面说明这样一个经济规律 ：大城市比

小城镇有更大的发展优势。我们应当反思，是应

当推进城市化还是城镇化？

由于城市化有利于经济发展，因此我们应谋

求推动城市化进程。但是需要注意，由于我们的

初衷是实现国民经济更高效的发展，因此应当实

行城市化而非城镇化，即以建立规模较大的市为

目标，而不应将村、镇、县城的城镇化作为发展

的重点。

为什么这么说？我们可以作这样一种极端化

的分析 ：如果能将全国人口集中在一座城市，则

经济效率会达到最高。这是因为除该城市之外的

全国的土地都可以用于进行农业生产，城市也可

以因人口的聚集而出现最大程度的繁荣（如前所

述，人口聚集之后，为了谋生就会出现各种各样

的经济业态，从而出现经济繁荣）。

尽管这种极端的设想在现实中是难以实现

的，但是它体现了一个道理 ：人口越集中越有利

于提高经济效率。这也就是说，从经济效益来

讲，城市化优越于城镇化。

按照这个思路，笔者认为，就目前来看，我

国以目前既有的近 300 个地级以上城市作为城市

化进程的发展重点大致是合理的。 

必须要看到的是，“城镇化”会干扰“城市

化”这个目标。这是因为，按照上面所作的极端

假设中揭示出的道理，在有些镇变成县、县变成

市之后，未来如果想进一步提高经济效益，这些

刚刚发展起来的城镇还有必要进一步被合并到规

模较大的市中来，因此推进“撤镇设县”、“撤县

设市”之后所形成的县、市最终还是要合并到地

级市中来才更为“经济”、更符合经济效率原则。

因此“撤镇设县”、“撤县设市”等城镇化的做法

是一种方向性的错误，是无用的工作，不符合城

市化这一最终目标，只能带来重复建设。“城镇

化”虽然暂时有利于拉动经济增长，但最终它还

是不“经济”的。另外，中国提出“城镇化”无

疑是因为有一种恐惧心理在作怪，也就是有人

担心出现大城市病或者担心城市的资源承载力超

载。诚然，城市人口增多会带来一些问题。但人

应想想如何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逃避问题。看

看日本的东京，我们会发现，我国的城市在解决

城市病问题时做出的努力还不够，或者说，我国

的城市规划、建设工作还不够精细，还没有绞尽

脑汁，还未实现城市的充分发展。遇到问题，才

会促使人们思考解决问题的办法，否则人类社会

也就不会出现公交、地铁等设施了。在未来，依

靠科技进步，城市可能会变得越来越“立体化”，

向天空和地底发展，这不仅能够解决城市病，也

是人类社会进步的体现。

至于资源承载力的问题，最为关键的一条是

水资源。必须承认，我国水资源短缺的地区是不

适于推进城市化的，而应当重点在水资源充足的

地区推进城市化。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人的主

观能动性，例如南水北调工程的出现。北京等北

方大城市有了对水资源的需求，才会出现这样的

工程，这些工程不仅能够缓解有关城市的水资源

短缺问题，也能改变我国的水资源分布不合理的

状况，未尝不是体现出了人类改造自然、满足自

身需求的能力。

因此，对大城市病的有关问题有所考虑、进

行谋划是必要的，但因此而对城市化产生恐惧心

INDUSTRY 产经 2017 01



46

理是不合理的。

三、推进城市化的原则

为了使城市化与农村集体化两个进程相互配

合、互相促进，就笔者看来，我国的城市化过程

应当采取的策略是“抓两头，带中间”。所谓的

“两头”，一头是抓我国地级以上城市的城市化，

另一头是城市化应当从农村这一“根基”开始推

行，即将我国农村的一些农业经营活动集中起

来，促进农业的规模化并析出农村富余劳动力，

甚至可以考虑将有条件的散居农户的居住地集中

起来或将自然村合并起来。所谓“带中间”，是

指可以适当把那些在地理上与地级市市区接近的

县、镇合并入地级市市区。

按照这一原则，为了推进我国的城市化进

程，在城市化进程中可以对我国现有的行政区划

进行若干调整。以下是笔者针对“城市化背景下

我国的行政区划调整”这一问题而进行的一些设

想，仅供参考 ：

第一，突出大城市的地位。这里指的主要

是地区中心城市，如西安、成都、广州等。为了

鼓励这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并发挥其区域中心作

用，可以考虑恢复类似建国初期的大区建制，让

中心城市的地位进一步突出。第二，增加直辖市

的数量。为了拉动城市化进程，我国的非中心城

市且较大的市可升格为直辖市，如大连、青岛、

厦门、深圳、苏州等。第三，在增加直辖市的同

时，可以考虑让北京、上海进一步升格为特别行

政区。第四，坚持市管县的体制不动摇，以地级

市为我国实现城市化的核心。第五，在推进农业

集体化的同时推进有条件的自然村合并，由此不

断向上级推进，即在全国自然村合并到一定程度

的基础上，再实现乡镇的合并。

四、推进城市化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第一，城市化进程应控制速度，尤其不要让

人口急速流入城市。第二，应当在推进城市化的

同时推进农业集体化，让一部分农民脱离土地，

成为市民。但是在此过程中应做到三点 ：或者提

高农民的土地补偿费用，使他们有资金在城市谋

生 ；或者可以让农民以土地、自身的劳动力换取

城市中的住宅以及工作机会 ；或者让农民以土地作

为农业合作社的股份，长期获得分红。如此，失去

土地的农民就可以在城市中维持生计。第三，在

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要加大投资力度。不仅要建设

城市基础设施、饮水工程等保障性工程，而且要吸

引社会资本建设学校、医院等配套措施。第四，

应以人口数量作为确定某地区的行政建制是否应

当升格的标准，而不应当用经济发展水平、城市

规模作为标准。城市化的本质是农业人口的城市

化，农业人口实现城市化之后，可以促进城市经

济的发展和规模的扩大。第五，由于各地具体情

况不同，不应把“城市化”作为一项硬性工作指

标，而应当在有条件的地区着力推进此项工作。

最终做到中国形成“大城市——实行农业集体

化、规模化经营的农村”这种新型的二元格局。

其实，在这种局面形成后，实行现代耕种方式和

经营模式的农村也就相当于实现了“城市化”，因

为到那时农业、农村已经实现了现代化、工业化。

总之，积极稳妥地推动城市化，有利于中国

的农业现代化和城市现代化，是中国当前一项不

可忽视的工作。这个方向是正确的，但是在推进

过程中可能会发生这样那样的问题，这就提醒人

们应当稳妥地推进这项工作，而不是因噎废食、

因出现一些问题而放弃这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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